幼儿园园本特色课程共研合作协议

甲方：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乙方：泊头市第二幼儿园
为深化园校合作，共同推进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合作开展园本特色课程研发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作宗旨
双方本着“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协同创新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依托沧州幼专学前教育专业雄厚的师资力量、完善的实训设施和丰硕的教科研成果，结合泊头市第二幼儿园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鲜明的办园特色，重点围绕泥塑、乡土文化传承等特色课程领域，通过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的深度结合，共同研发具有沧州地域特色、符合幼儿发展规律的园本课程体系，全面提升幼儿园课程质量与教师专业水平，打造园校合作典范。
二、合作内容
1.课程体系共建
重点围绕泥塑课程、乡土文化课程等领域，系统构建园本特色课程体系。具体包括开展泊头铸造文化、大运河文化、武术文化等乡土文化研究，开发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课程内容，建立完整的课程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。
2.教学资源共编
共同编写教师指导用书、幼儿操作材料、教学视频等课程资源。重点开发泥塑教学资源包、乡土文化教育活动案例集等特色资源，建立数字化资源库，实现资源共享。
3.师资队伍共育
通过专题培训、教学观摩、跟岗实践等形式，培养8-10名陶艺课程研发骨干教师。建立“双导师制”，实施教师结对帮扶计划，提升教师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。
4.研究成果共享
合作开展课程研究，共同总结课程建设经验，在沧州市学前教育产教联盟内推广课程成果。定期组织成果展示、经验交流活动，推动优秀成果转化应用。
三、责任分工
甲方责任：
1.提供专业理论指导，组建由教授、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团队参与课程设计；
2.组织教师培训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4次的专题教研活动；
3.协助建立课程评价体系，提供质量监控支持，定期开展课程实施效果评估；
4.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和专家资源支持。
乙方责任：
1.提供课程实践场地，组织全园教师参与课程实施，确保课程有效落地；
2.收集整理教学案例，及时反馈课程实施效果，为课程优化提供实践依据；
3.提供雕花陶球制作设备、材料等必要保障，创设良好的课程实施环境；
4.配合开展家长工作，促进家园共育，形成教育合力。
四、合作机制
1.联席会议制度
建立月度例会机制，由双方项目负责人参加，及时研究解决课程研发中的重大问题，确保合作项目顺利推进。
2.联合教研制度
定期组织联合教研活动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2次的成果展示交流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。
3.教师培训机制
建立常态化教师培训机制，每学期定期开展课程开发相关理论与实践培训，提升教师专业素养。
4.经费保障机制
设立专项合作经费，用于课程研发、资源建设、师资培训等工作，确保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。
五、成果归属
1.合作期间共同研发的课程方案、教材资料等成果，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。
2.合作成果在发表、出版时，应标明双方单位名称。
3.建立成果转化机制，通过成果展示会、教材出版等形式，扩大合作成果的社会影响力。
六、合作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合作期限根据合作项目开展情况，由双方协商约定。合作期间可根据实际需要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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